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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目  释义 

本公司、公司、股

份公司、利和兴 
指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 指 
根据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定向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主办券商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海成长 指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远致富海 指 深圳远致富海十八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小米长江基金 指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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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

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1 月 8 日，发行前公司股东共 91 名，其

中自然人股东 72 名；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及发行结果，本次发行完成后，利和兴的股

东人数增加至 94 名，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共 3 名，均为已通过私募基金备案的私

募基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公司以定向发行的方式成功发行 20,297,788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为

128,484,999 万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33 元。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规定，“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

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

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未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权有特别规定，因此，

公司现有股东具备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1月 8日，

股东须于股权登记日前（含当天）以电话、传真等方式主动与公司取得联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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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向公司提出优先认购要求并且签署认购协议书；若公司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

收到在册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书面要求，视为在册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股东均未参与

本次认购，没有现有在册股东在规定时间内主动联系公司或向公司指定账户汇入

认购款，根据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视为现有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序

号 
股东姓名 

拟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性质 

认购

方式 

是否原

股东 

1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6,319,116 40,000,005 新增投资者 现金 否 

2 
深圳远致富海十八号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9,478,672 59,999,994 新增投资者 现金 否 

3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0,000 28,485,000 新增投资者 现金 否 

合计 20,297,788 128,484,999 / /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名称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1440300MA5EMNN75R 

类型 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 10128 号南山软件园东塔楼 805 室 

认缴出资 5,000 万元 

实缴出资 159,600 万元 

设立日期 2017 年 7 月 20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

制项目）；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以上经

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注：南海成长成立之时认缴出资金额为 5,000.00 万元，合伙人为深圳同创成长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据最新合伙协议（协议正在签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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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伙人变更为深圳南海成长同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

限公司等 10 位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变更为 30.0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南海成长

本次合伙人及认缴出资变更尚未办理工商登记，合伙人已实缴出资 15.96 亿元。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取得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为 SY1117。其管

理人为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取得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登记编码为

P1001165。 

2）深圳远致富海十八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深圳远致富海十八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1440300MA5EWEWD12 

类型 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2 楼 03B 区 

认缴出资 6,260 万元 

实缴出资 6,260 万元 

设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6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 

深圳远致富海十八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于2019年1月18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为SEW278。其管理人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5月20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登记编码为P1002010。 

3）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1420100MA4KX8N35J 

类型 有限合伙 

住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光谷金融港 B24 栋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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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缴出资 338,400 万元 

实缴出资 338,400 万元 

设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

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

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为 SEE206。其管理人

为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2 日取得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登记编码为

P1067842。  

3、本次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五）本次定向发行的验资及工商登记变更情况 

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25 日，发行对象进行了认购、缴款。此次定向发行结

果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 5-00001 号），验资截止 2019 年 1 月 25 日

止，公司已收到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远致富海十

八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位股

东缴纳新增股款合计人民币 128,484,999 元(大写：壹亿贰仟捌佰肆拾捌万肆仟玖

佰玖拾玖元整)，全部为货币资金，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297,788 元，

资本公积人民币 108,187,211 元。截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

资本人民币 115,071,528 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115,071,528 元。 

本次定向发行的工商登记尚待股票发行完成后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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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 股 比 例

（%） 

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林宜潘 35,932,879 37.9144 26,949,659 

2 
深圳高平聚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聚能

新三板 1 号私募基金 
4,551,542 4.8025 0 

3 
深圳市汇银合富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112,792 4.3396 0 

4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75,000 3.7721 0 

5 深圳市利和兴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3,403,852 3.5916 0 

6 侯卫东 3,146,469 3.3200 0 

7 章保华 3,091,400 3.2619 0 

8 合肥银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 2.7434 0 

9 黄月明 2,560,600 2.7018 1,893,450 

10 
前海长城股权投资基金（深圳）企业（有

限合伙） 
2,488,200 2.6254 0 

合计 65,462,734 69.0727 28,843,109 

2、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 股 比 例

（%） 

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林宜潘 35,932,879 31.2266 26,949,659 

2 
深圳远致富海十八号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9,478,672 8.2372 0 

3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6,319,116 5.4915 0 

4 
深圳高平聚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聚能

新三板 1 号私募基金 
4,551,542 3.9554 0 

5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500,000 3.9106 0 

6 
深圳市汇银合富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112,792 3.57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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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75,000 3.1068 0 

8 深圳市利和兴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3,403,852 2.9580 0 

9 侯卫东 3,146,469 2.7344 0 

10 章保华 3,091,400 2.6865 0 

合计 78,111,722 67.8811 26,949,659 

注：以上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以本次发行期间不发生公司

股票转让的假设基础上计算。本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股票挂牌转让方式为集

合竞价转让，发行期间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因

此提醒投资者以本次股票发行备案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证券

登记并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

制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股本为 94,773,740 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本为

115,071,528 股，本次定向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股份发行前 股份发行后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650,370 10.1825 9,650,370 8.3864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员工 
199,885 0.2109 199,885 0.1737 

3、核心技术员工 - - - - 

4、其他 55,184,840 58.2280 75,482,628 65.5963 

无限售条件股数合计 65,035,095 68.6214 85,332,883 74.1564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8,843,109 30.4337 28,843,109 25.0654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员工 
716,656 0.7562 716,656 0.6228 

3、核心技术员工 - - - - 

4、其他 178,880 0.1887 178,880 0.1554 

有限售条件股数合计 29,738,645 31.3786 29,738,645 25.8436 

合计 总股本 94,773,740 100.00 115,071,5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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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人数（人） 91 - 94 -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91 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3 名，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东人数为 94 名。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128,484,999 元，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

规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

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江门子公司厂房一期工程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以推

动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

风险能力。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林宜潘，持有公司 35,932,879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144%；黄月明直接持有公司 2.7018%的股份，同时，黄月

明通过深圳市利和兴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3.5916%的股份，

林宜潘和黄月明系夫妻关系，并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因此，两人实际控制公司

合计 44.2078%的股份，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林宜

潘、黄月明二人合计控制公司 36.4098%的股份，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公司

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及核心员工持

股情况部分发生变化，具体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数

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发行后限售股份

数量（股） 

林宜潘 董事长、总经理 35,932,879 35,932,879 31.2266 26,949,659 

黄月明 董事 2,560,600 2,560,600 2.2252 1,89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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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宏权 董事 221,000 221,000 0.1921 165,750 

梁清利 董事 0 0 0 0 

李德明 董事 0 0 0 0 

侯卫峰 监事会主席 299,041 299,041 0.2599 224,281 

邬永超 监事 149,500 149,500 0.1299 141,375 

方娜 职工代表监事 0 0 0 0 

邹高 副总经理 143,000 143,000 0.1243 107,250 

贺美华 财务总监 104,000 104,000 0.0904 78,000 

程金宏 董事会秘书 0 0 0 0 

合计 39,410,020 39,410,020 34.2484 29,559,765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定向发行后 本次定向发行前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6年 12月 31日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0.31 0.56  0.36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9.81 23.00  31.8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0.07  0.12  -0.47  

每股净资产 3.18  3.26  1.61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21.13 29.15  47.33 

流动比率 4.25  2.95  1.95  

速动比率 3.49 2.19  0.98  

注：发行前 2016 年、2017 年财务指标根据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计算，发行后相

关指标以经审计的 2017 年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为依据，并按照发行完成后总股本摊薄模

拟测算。 

（四）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发行后挂牌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的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股份全部由认购方以现金形式认购，未有以其他资产认购发行

股份的情形，发行后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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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根据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约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无自愿锁定承诺。”公司本次发行

对象均为私募投资基金，认购对象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规定要求股份锁定的范畴，亦无

自愿锁定承诺，其所持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

转让。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与管理 

公司已经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

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设了户名均为公司的两个专项

账户，分别为：（一）账户号为 630347606，开户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龙岗支行，专户金额：59,999,994 元；（二）账户号为 765370985908，

开户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专户金额：68,485,005 元。利和

兴已与专项账户开户行及主办券商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六、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已经经过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不存在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中列示的以下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

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公司控股股东林宜潘与认购对象远致富海签署了《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

司与深圳远致富海十八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中存在以下补充条款： 

“1.1.1 在目标公司上市（指目标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的行为，下同）前，非经投资方书面同意，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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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不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转让目标公司的股份，也不得在其持有股份上设置抵押、

质押等权利负担。如果投资方书面同意控股股东向第三人转让其对目标公司的股

份，投资方有权要求按照同等条件优先于控股股东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全部股份

转让给拟受让股份的第三人。 

1.1.2 控股股东应当保证投资方根据第 1.1 条所享有的权利的行使；非经投资

方书面同意，在投资方收到行使上述权利所应收到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之前，控

股股东不得转让其股份或者签署相应的协议。 

1.1.3 在目标公司上市前，若控股股东计划转让部分或全部股份，控股股东

应当至少提前 15 个工作日将拟转让的股份数量、价格、其他条件及拟受让人等

信息以书面形式告知投资方，投资方应当在收到上述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决定是否同意该项转让及是否要求行使权利。 

1.2 关于目标公司被并购的约定 

1.2.1 如果目标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仍未上市，投资方及其他股东均有

权寻求目标公司被并购的机会，并书面要求控股股东与其一起向该公司出让其持

有的目标公司股份。 

在投资方要求行使上述权利时，其他股东有权以与投资方拟向第三方转让股

份相同的条件和条款受让投资方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其他股东应当在收到投资

方要求行使本条项下权利要求之日 5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行使上述权利，并书面

通知投资方，否则视为其他股东放弃本条项下的权利。” 

公司控股股东林宜潘与认购对象远致富海签署了《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

司与深圳远致富海十八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2》，其中存在以下补充条款： 

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期间，如果因交易制度原因致使

《补充协议》中的条款不能实现，由双方根据原条款目的另行协商调整。 

上述补充协议系公司控股股东与认购对象远致富海自愿订立的，协议内容不

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强制性规定，亦不会损害、限制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利益，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关于特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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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监管要求。 

七、关于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 

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子公司，以及本次发行最终认购对象，均不属于《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对失信

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八、关于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前次发行价格的说明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33 元。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18】第 5-00193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37,477,510.82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26 元，基本每股收益

为 0.56 元；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58,674,321.62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73 元（未经审计），

基本每股收益为 0.13 元（未经审计）。公司最近一次股票发行为 2017 年，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27 元，2018 年 5 月，公司实施了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

司以总股本 72,902,87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转增 3 股，

按除权后的股本计算，上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59 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不低于发行前每股净资产且不低于上次发行价格。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 年

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披露前 20 个转让日、

前 60 个转让日和前 120 个转让日中，公司有实际成交的转让日数量和占比、日

均成交量、日均成交金额、日均换手率等交易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转让日数

量（日） 

转让日占比 

（%） 

日均成交量 

（万股） 

日均成交金额 

（万元） 

日均换手率 

（%） 

均价 

（元/股） 

股票发行方

案前 20 日 
3 15.00 0.36 2.63 0.0310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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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方

案前 60 日 
9 15.00 0.14 1.01 0.0040 8.22 

股票发行方

案前 120 日 
19 15.83 0.14 1.03 0.0138 8.71 

由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前 20 个转让日、前 60 个转让日、前 120 个转让日公

司股票实际转让日天数、日均成交量、日均成交金额以及日均换手率均处于较低

水平，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为个别投资者之间自愿成交的结果，不具备公允性。 

九、股票发行方案首次披露后，公司就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作出

调整的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2018 年 9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和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

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

2018-049）（以下简称“原发行方案”）。 

公司根据目前证券市场行情及前期公司与投资人的磋商情况，经审慎研究决

定对原发行方案中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并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2019 年 1 月 14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设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之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且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2018 年第

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18-073）。 

十、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2019年1月31日，公司主办券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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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以下简称“券商专项意见”），券商专项意见认

为： 

（一）利和兴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全国股转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利和兴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三）利和兴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

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

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四）利和兴及其信息披露义务人自申请挂牌之日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公司

历次信息披露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五）利和兴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六）利和兴本次发行不存在估值调整条款。 

（七）利和兴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

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八）利和兴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

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况。 

（九）利和兴本次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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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利和兴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十一）利和兴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和募集资金信息披

露要求，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

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大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占用的情形。 

（十二）除控股股东与认购对象远致富海签署补充协议外，根据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承诺，发行对象出具的《投资证声明与承诺》：本机构/

本人与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以挂牌公司

股票估值、经营业绩或上市时间为条件的现金或股权补偿、股份回购、增资或减

资等约定。 

（十三）利和兴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四）利和兴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

备案，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五）利和兴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不属于持股平台，亦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六）利和兴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以及相关认购协议的约定。 

（十七）利和兴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八）主办券商认为利和兴不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或违规担保事项。 

（十九）利和兴前一次股票发行已于 2017年 11月 10日完成新增股份登记，

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连续发行。 

（二十）利和兴本次发行除聘请主办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证

券服务机构外，不存在聘请其他第三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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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2019年1月31日，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广东

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利和兴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及发行对象合法合规。结论性意见如

下： 

（一）利和兴系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不存在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予终止的情形，且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本次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

亦未超过 200 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的条件。 

（三）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

关规定，具备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 

（四）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发

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无须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程

序。 

（五）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系协议各方的真

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 

（六）本次发行关于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发行业务细则》等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权益的情形。 

（七）发行人本次发行不存在估值调整条款。 

（八）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形式认购，不存在以非货币财

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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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对象均已按照《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登记程序。 

（十）发行对象均不存在股权代持，亦不属于持股平台。 

（十一）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

银行签署了合法有效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管理符合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要求。 

（十二）本次发行符合股转系统《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

问答》的要求。 

（十三）本次发行不涉及连续发行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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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四）《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 

（五）《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六）《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

法合规性意见》 

（七）《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

合规的法律意见书》 

（八）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验字【2019】第 5-00001

号《验资报告》 

 


